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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18-109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向关联人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因经营发展需要，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全资子公司华发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实业（香港）”）

拟向香港华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华发”）申请借款不超过 2亿

美元（含本数），期限不超过 3年，借款年利率为 8.5%，可按资金需求分批次提

款。 

●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李光宁、郭凌勇、谢伟、许继莉回避表决。 

●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发实业（香港）拟向香港华发申请借款不超过 2 亿美元（含

本数），期限不超过 3 年，借款年利率为 8.5%，可按资金需求分批次提款。公司

以全资子公司珠海横琴华发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

担保。 

华发实业（香港）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华发为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发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华发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

借款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于 2018 年 10月 1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子公司向香港华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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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李光宁、郭凌勇、谢

伟、许继莉均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出具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借款本金及利息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5%。本

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名称：香港华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公司编号：1856956 

3、公司类别：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4、成立日期：2013年 1月 

5、地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长江集团中心 36楼 3605室 

6、最近一年财务指标：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香港华发总资产为港币 5,680,077,151 元，净资

产为港币 116,513,420 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港币 9,227,214,186 元，净利

润为港币 4,413,746 元。 

(二)关联关系 

华发实业（香港）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香港华发为华发集团的全资子公

司，华发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内容 

1、借款金额：不超过 2亿美元（含本数）； 

2、借款期限： 3年； 

3、借款年利率：8.5%/年； 

4、抵押或担保：以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横琴华发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二）定价政策 

本次借款利率是在参考相关房地产企业在香港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利率的

基础上，经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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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为满足公司香港子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以及项目

拓展需要，有利于推动公司境外业务格局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 年 1月 1日至今，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香港华发未发生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陈世敏、江华、谭劲松、张利

国、张学兵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就上述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1、满足公司香港子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以及项目拓展需要，有利于推

动公司境外业务格局的发展，该事项公开、公正、公平，定价公允，未损害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章

程》和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九届董事局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三日 

 


